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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季 安全第一

又是一年出游旺季。

朋友圈里不少好友们举

家出游。 不过， 欢度假

期的同时， 安全防范意

识还是不能松懈。

就像本期封面故事的案

件， 老人家在酒店不慎摔倒， 首先笔者对

此深表同情。 然而， 酒店一分钱都不用赔

偿。 为啥？ 就因为酒店尽到了安全保障义

务， 而住客却疏忽了。

酒店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场所， 存在

着许多不安全的因素， 各种安全问题也较

为突出。 近年来虽然很多酒店在安全管理

方面进行了专项整治， 但因为各类酒店的

不断扩大、 经营模式的变化以及各种人为、

管理因素等， 酒店的安全还是存在着很多

隐患， 各类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因此， 酒

店的安全管理防范显得尤为重要。

酒店安全问题的发生， 有很大一部分

是由于客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客人应该

遵守酒店的规章制度， 充分认识到酒店中

潜在的安全隐患。 酒店员工也应提醒客人

提高警偈， 引导客人遵守酒店规定， 妥善

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

此外， 开展安全工作培训以提高员工

安全意识保证客人生命和财产安全是酒店

为客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前提和根本， 是酒

店最大的社会效益， 酒店经济效益也是以

安全为前提和保证的， 因此安全虽然不直

接创造经济效益， 但是它保障经济效益的

实现， 一旦失去安全保障， 酒店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都会付之流水。

酒店做好安全管理，保证安全，是对客

人负责， 同时也是对经营管理者自身负责，

不要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酒店的安全

问题。 而客人自身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否

则就只能为自己的过错埋单。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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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酒店意外摔伤

酒店为何无须赔偿

案件回放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高某母女到西施

故里风景区度假， 选择一家酒店入住。 第二

天晚上， 75 岁的高某在房间内走动时意外

摔倒， 其女儿郭某发现后， 即刻向酒店求

救， 酒店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 并

陪同将高某送至当地医院就医， 经医院诊

断， 高某为颈部脊髓损伤、 四肢瘫痪、 高血

压、 后纵韧带骨化。 后经司法鉴定， 高某多

处损伤， 分别构成三级伤残、 五级伤残。

2019 年 1 月 24 日， 高某转至北京某医院进

行进一步治疗。

之后， 双方就赔偿问题多次沟通未果。

2019 年 6 月， 高某家属以酒店房间家具摆

放过多且不合理， 通行空间过于狭窄， 未设

置防护设施或警示标志为由， 将酒店诉至诸

暨法院， 要求酒店赔偿医药费、 伤残赔偿

金、 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370万余元， 同

时要求酒店拆除客房内透明玻璃桌， 消除危

险、 排除妨碍。

案件审理过程中， 高某家属认为， 酒店

客房通行空间狭窄， 前往阳台必须绕过办公

桌， 而办公桌为无色透明玻璃材质， 悬空设

计， 在昏暗灯光下极易让客人忽略办公桌的

存在， 酒店明知该设计存在安全隐患， 却没

有设置防护设施或警示标志， 高某因此而摔

倒， 故酒店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酒店方辩称， 高某摔倒受伤与酒店不存

在因果关系， 高某摔倒系自身身体原因导

致， 酒店也尽到了积极的救治义务， 不应承

担高额赔偿责任。

根据双方提供的现场照片及法官现场勘

查后发现， 事发客房内摆放的透明玻璃桌有

一定厚度， 外缘光滑， 玻璃下方为深棕色桌

脚支撑。 酒店客房内灯光明亮， 夜间视线良

好， 能够注意到玻璃桌的存在。 透明玻璃桌

和床之间间隔较大， 不影响正常通行。 高某

入住客房地面铺设地毯， 无障碍物， 客房内

行走通畅。

此外， 高某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在酒

店客房内摔倒， 但并无其余证据表明其系撞

到客房内透明玻璃桌而导致摔倒。

诸暨法院一审认为， 高某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入住酒店， 次日发生事故， 事故发

生时对于酒店客房内的家具摆放位置已有一

定了解。 高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 在活动过程中应当注意周边环境，

避免自身风险。

其次， 高某与其女儿同住， 家属明知高

某年事已高， 反应和行动能力相对较弱， 应

当对其予以照看和提醒。

最终， 法院认定酒店客房内的家具摆放

合理， 不存在安全隐患， 酒店已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判决驳回高某的相关诉讼请求， 被

告酒店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高某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 绍兴中

院二审后，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娱乐场所的经营者， 在经营场

所对消费者、 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

务场所的人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在合理限

度范围内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 民法典对于

娱乐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均有相应规

定， 对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

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高某因意外摔倒， 致颈部脊髓

损伤的境遇令人同情， 但法官对事发客房进

行实地走访、 调查， 通过还原案件客观真

相， 实践论证案件情况等方式后发现， 该客

房无论从家具摆放、 灯光照明等各方面未存

在明显安全隐患。 在掌握案件基本事实后，

法官严格按照过错责任规则， 判定酒店方无

须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酒店等服务群

体应当对自身设施进行系统排查， 排除安全

隐患， 履行好安全防范提醒义务， 避免类似

事件发生。

（来源： 人民法院报）

丈夫去世将房子留给子女

再婚妻子却被要求搬离

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继承纠纷案

件。 1995 年， 张某前妻去世。 2005 年， 50 多岁的韩某来到张某

家做保姆， 照顾 63岁的张某。 两人于 2014 年登记结婚并一直居

住在一起。 2019 年 8 月， 张某去世。 张某去世当日立下遗嘱，

把与韩某居住的房屋和大部分存款指定由与前妻的子女继承。

韩某认为， 自己悉心照顾了丈夫十几年， 一直住在这套房子

里， 如今年近七旬， 无处可去。 虽然她与前夫也育有一子， 但儿

子在外地打工， 并无房产也无法投靠。 张家子女们则坚持认为房

屋的所有权归他们， 韩某应该尽快搬离。

法院查明， 虽韩某并无房屋所有权， 但韩某与张某结婚之后

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 夫妻一方死亡， 另一方又无其他居所的情

况下， 因婚姻关系产生的居住权益并不因夫妻一方去世而消灭。

两子女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系继受取得， 非原始取得， 故对韩某

享有居住权益的现状应予以尊重， 其对物权的行使不得损害韩某

的合法权益。 法院判决， 韩某仍可在该房屋内居住。

疫情期间假卖口罩诈骗

男子被拘役三个月

近日， 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诈骗案

件， 被告人肖某犯诈骗罪， 判处拘役三个月， 并处罚金

五千元。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肖某在 2020 年 1 月至 2 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利用互联网发布出售

口罩虚假信息， 实施诈骗作案四起， 通过微信转账的方

式骗取被害人朱某某、 邱某某、 秦某、 高某某、 熊某等

人钱财共计 11975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肖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趁

疫情防控之机， 在互联网上发布虚假信息， 实施网络诈

骗，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公诉机关指控罪

名成立， 法院予以支持。

此外， 被告人肖某具有坦白、 退赃、 取得谅解、 认

罪认罚等情节， 可以从轻处罚。 因此法院作出上述判

决。 王睿卿整理

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货款

一促销员获刑七个月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审结了一起职务侵占

案件， 判处被告人于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

元； 退赔某公司经济损失 7万余元。

2020 年 5 月至 10 月， 被告人于某在某电器店从事临

时性促销员工作， 负责销售该店厨卫、 电器等商品。 期

间， 于某利用自己促销员的身份， 采取私自收取顾客货款

不入公司系统的手段， 侵吞多名顾客货款共计 7 万余元。

同年 10月底， 于某在未辞职也未办理交接手续的情况下，

携带上述货款离职， 多名顾客联系于某未果后找到该电器

店， 该店亦无法联系于某， 便按照顾客要求退款或送货。

该店遂将于某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职务便利，

将自己经手的单位应收货款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其

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归案后， 被告人于某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 可以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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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高某入住酒店后， 在客房内不慎摔倒致伤， 经鉴定构成伤残。 高某家属认为受伤系酒店客房内家具摆放存在安全

隐患所致， 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370 万余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高某的全部诉

讼请求， 酒店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